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

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为了便于投资者

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４７１ ６７１ ８７１ ０７１ ２７１ ９４８ ４４８

末

“

四

”

位数

：

２１５１

末

“

五

”

位数

：

３２３０６ ５２３０６ ７２３０６ ９２３０６ １２３０６

末

“

六

”

位数

：

３９１４８８ ６４１４８８ ８９１４８８ １４１４８８

末

“

七

”

位数

：

６０９４９３０ ０６７７３９８ ５９７５８１２ ３６５８２９２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

４６

，

５２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５４６ ７４６ ９４６ １４６ ３４６ １８８ ６８８

末“

４

”位数：

６８６８ ８８６８ ０８６８ ２８６８ ４８６８ ２１６０ ７１６０

末“

５

”位数：

３４２８８ ５９２８８ ８４２８８ ０９２８８

末“

６

”位数：

２１２９０５ ４１２９０５ ６１２９０５ ８１２９０５ ０１２９０５

末“

７

”位数：

０３００５８４ ４５２９０４４ ２７５５３７２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５４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

“

三

”

位数

：

623��748��873��998��123��248��373��498

末

“

四

”

位数

：

6070

末

“

六

”

位数

：

700256�� 900256�� 100256�� 300256�� 500256��

899131��399131

末

“

七

”

位数

：

7905347�� 1803059�� 9527645�� 2647229�� 0799555��

8603997��594476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80,00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9

日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249 449 649 849 049 229

末“四”位数：

7074 2074

末“五”位数：

70376 90376 10376 30376 50376 89916

末“六”位数：

521599 721599 921599 121599 321599 017826 267826 517826 767826

末“七”位数：

0209667 438757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28,24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 �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６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

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

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

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66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7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

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0年 11月 30日（周二）上午 9:00～12:00；

2、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http://smers.p5w.net）

3、 参加人员：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www.cninfo.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9

日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８７％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浙江众成包装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

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

：

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９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４

号”文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８．００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９２

号”《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等相关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８０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相关信息如下：

１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８

，

８８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８０

万元；

２

、公司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８

，

８８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８０

万元；

３

、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

：

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０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四）在公司

机电工业园区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

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人数为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

９

名。 会议由董事长吴长鸿先生主持，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其中董事吴长鸿、蒋亦卿、黄良彬、李水土参加现场会议表决（根据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董事叶善群、蒋亦

卿委托吴长鸿代为投票表决），董事叶善群、李春义、石照耀、朱建、柯涛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其中：关联董事叶善群、吴长鸿和蒋亦卿回避表决）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在浙江玉环与玉环县潮升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委外加工协议书》，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全年加工费

为人民币

２８０

万元。因今年业绩的快速提升，预计今年与关联方玉环县潮升机械有限公司的加工费用将达到人民币

４５０

万

元。 公司决定将公司与玉环县潮升机械有限公司签署的《委外加工协议书》中涉及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４５０

万元。

玉环县潮升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绍明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李绍光是兄弟关系， 此项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了相应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对此项关联交易作出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也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同意此项交易的调整。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业务的

资产抵押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批准给予公司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８５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

２

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批准给予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０５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

１

年。 基于上市后以超募资金归还了大部份贷款，公司计划在授信期限内使用上述两家银行授信额

度分别控制在

８０００

万元以内，并相应调整担保条件。

３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浙江证监局

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０

］号

６１

号《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子公

司及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学习了公司治理相关的文件，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１５

日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逐项自查，并作

出详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决定以定期存单

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 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制度

＞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制度》全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

：

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１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玉环县潮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升”），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在浙江玉环签订的《委外加工协议书》，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全年加工费为人民币

２８０

万元。

随着公司今年业绩的快速提升，预计今年与潮升发生的加工费将达到

４５０

万元。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和《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确认将公司与潮升的关联交易预计额调整为

４５０

万元。 上述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董事

９

名，关联董事叶善群、吴长鸿和蒋亦卿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该议案。

潮升法定代表人李绍明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李绍光是兄弟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了相应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潮升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

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０

年预计金额

（

单位

：

万元

）

上年实际发生的总

金额

（

单位

：

万元

）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齿轮正火

加工费

潮升

４５０ ２０５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李绍明；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经营范围：机械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

配件、锅炉配件制造，（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项目除外）；住所：玉环县珠港镇城关内马道村。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潮升总资产为

３４５．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９７．５４

万元（不含税），净利润为

１３．４６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李绍光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且为公司监事，与潮升法定代表人李绍明系兄弟关系，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４

条和

１０．１．５

条规定的情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潮升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正常，具备一定的生产交付能力；而改道工序为公司齿坯加工的前道工序。

在统一的应付款条件下，潮升具备及时保质的向公司交付产品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定价政策为：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

本加成或协议方式定价。 《委外加工协议书》中约定，潮升保证提供给公司的产品价格合理，在可比范围内不得高于同期市

场价格。

２

、关联交易预计额调整情况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该关联交易金额达

３４８．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确认公司与潮升年初签订的《委外加工协议书》涉及的关联交易

预计额调整为

４５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正火工序为公司齿坯加工的前道工序，需要供应商的及时有效配合，公司向主要经营热处理正火的潮升采购该类

配件。 在统一的应付款条件下，潮升能够及时保质的向公司交付产品，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进度不受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

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与潮升发生的正火加工费金额分别为

５６．５５

万元和

２０４．９８

万元， 占年度支付的正火加工费比

例分别为

５．３１％

和

１２．４２％

。 可见，公司与潮升的关联交易金额不高，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例比较低，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程序性：第二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此次表决中，有表决权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以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该议案。 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

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平性：公司与潮升的交易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内容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潮升的交易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内容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同意

公司将公司与潮升《委外加工协议书》中涉及的关联交易额调整为

４５０

万元。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调整事项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

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公司根据生产

经营的实际需要调整与潮升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经营。 本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３

、保荐机构对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４

、《委外加工协议书》

５

、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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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

：

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５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以下简称“玉环建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下简称“台州兴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楚州支行（以下简称“楚州农行”）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中投证券和募

集资金存款银行一致同意，在遵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定期账户情况

１

、与玉环建行及中投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原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３３００ １６６７ ２３５０ ５３０１

０１０５

，设立为集结算、活期、协定存款一体的管理专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管理（以下简称“专户”），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部分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存入方式 账号 金额

（

万元

）

存入日期

１

年定期存款

３３００１６６７２３５０４９０１０１０５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３３００１６６７２３５０４９０１０１０５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公司承诺：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必须经过中投证券的同意并转入专户管理。定期存款到期后，该定期存款的本息自动按

相同条件续期或应公司要求转入专户管理，且由公司通知中投证券。 定期存单不得质押。

２

、与台州兴业及中投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原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３５８０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０ ２６３６

４８

，设立为集结算、活期、协定存款一体的管理专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管理（以下简称“专户”），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

分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存入方式 账号 金额

（

万元

）

存入日期

１

年定期存款

３５８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５７８７２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３５８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５７９９８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公司承诺：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必须经过中投证券的同意并转入专户管理。定期存款到期后，该定期存款的本息自动按

相同条件续期或应公司要求转入专户管理，且由公司通知中投证券。 定期存单不得质押。

３

、与楚州农行及中投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原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１０－３５４２０１０４０２４０７１１

，

设立为集结算、活期、协定存款一体的管理专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管理（以下简称“专户”），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分募

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存入方式 账号 金额

（

万元

）

存入日期

１

年定期存款

１０－３５４２０１０４０２４０７１１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３５４２０１０４０２４０７１１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公司承诺：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必须经过中投证券的同意并转入专户管理。定期存款到期后，该定期存款的本息自动按

相同条件续期或应公司要求转入专户管理，且由公司通知中投证券。 定期存单不得质押。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他主要内容

１

、其余募集资金存放在专户中，专户存款金额达到伍拾万元（楚州农行为壹佰万元）时，超出的款项按协定存款利率计

息。

２

、结息日，上述三家银行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利率和活期存款利率，分别对公司专户存款进行计息，利息

等于活期存款利息与协定存款利息之和。 遇协定存款、定期存款利率调整，协定存款分段、定期存款不分段计息。

４

、上述三家银行将公司协定存款、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息计入专户。

５

、合同期内，公司原则上不得要求提前终止合同或销户。如遇特殊情况确有需要的，公司须经中投证券确认后，向上述

三家银行提交书面申请，上述三家银行在收到一方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

６

、公司与上述三家银行应及时对账。 公司对上述三家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应及时核对，若有疑问，必须在账单发出后

３０

日内书面提出，否则视为确认。

７

、补充协议不具有任何证明之作用。 公司承诺不在专户上办理透支业务。

８

、补充协议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效力，该等账号的监管同样适用于公司、银行和

中投证券三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９

、有效期为签订之日起一年，若经公司、上述三家银行和中投证券三方同意后，可以续签。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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